
安全评价业务网上公开信息表

机构名称 贵州朗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黔)-007

服务对象 大余洞脑矿业有限公司地下开采工程

服务范围

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编号：C3600002010083120072309）范

围内《大余县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中区北组区段整改方案安全设施设计》所确定

的区域地下开采主要生产系统、辅助设施和安全管理体系的安全现状。

本次评价的具体范围为：

（1）平面范围：矿区 10 个拐点范围内，中区北组 205#至 124#勘探线之间。

（2）垂直范围：由中区北组北西带、南带两个区域组成的一个地下开采生产系统，

标高+266m～+120m。

（3）不包括地面炸药库、选矿厂及辅助设施、危险化学品储存、职业卫生、对外

运输等。

业务范围 金属、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项目类别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报告提交时间 2026.4

安全评价
人员

安全评价人员

安全评价
项目管理

项目组长 技术负责人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曹晖 柯喜妮 华永美

项目组其
他人员 详见附件一

安全评价
项目现场
开展工作
情况

现场勘察人员 勘察时间及任务 现场勘察照片

曹晖、周令剑、王华生 2026.1.19-20 详见附件二

安全评价
项目简介

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位于大余县城北西 311°方位约 11km 处，行政区划属

大余县浮江乡山南村管辖。地理坐标：东经 114°15′47″～114°17′00″；北纬

25°27′15″～25°29′14″。矿区北东 1.5km 处生龙口矿区有崇余公路，经生龙口、

浮江直达大余县城；矿区向南另有简易公路经山南村至浮江直达县城，与赣粤东西主

干线赣韶 323 国道衔接，折西南行直达广东省韶关市，全程 142km，向北东直通赣州，

可与 105 国道及京九铁路相连，交通十分方便。

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07 月 24 日，营业执照由大余县行政审批

局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换发，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37633794508；法定代表人：陈钢；注册资本：陆百万元整；经营范围：许可

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建筑用石加工，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生态恢复及生

态保护服务；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浮江乡山南村洞脑。

矿山采矿许可证由自然资源部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换发，编号：

3600002010083120072309，采矿权人为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大余县

洞脑矿业有限公司，矿区范围由 10 个拐点控制，面积为 5.363km
2
，开采深度：由 400m



至 100m 标高。开采矿种为钨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0.28 万吨/年，有效

期：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030 年 12 月 24 日。

矿山最新安全生产许可证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换发，编号：

（赣）FM 安许证字[2023]M1817 号，主要负责人：刘利民，单位地址：江西省大余县

浮江乡山南村，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范围：钨矿 3 万吨/年，平硐+盲斜井

联合开拓， 南带+170m、+120m 中段和北西带+120m 中段地下开采，有效期：2023 年 7

月 28 日至 2026 年 7 月 27 日。

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为开采多年的地下开采矿山，开采矿种为钨矿，生产规

模：3 万 t/a，设计开采范围中区北组区段北西带及南带，设计开采深度：+220m 至 120m

标高，采用平硐+盲斜井开拓，浅孔留矿法采矿。

矿山目前分中区北组区段北西带、南带两个区域进行开拓。

通风系统：采用东、西两翼对角抽出式机械通风系统，分别在矿区西翼北西带+170m

中段、东翼南带+220m 中段安装了一台主扇。

矿区 1000m 范围内无铁路、高等级公路、水库、高压主干供电线路，无名胜古迹

及其它工业设施，开采区域 200m 范围内无居民。

+266m 主平窿窿口工业场地位于矿区西侧，有值班室、坑口办公室、维修车间、

配电室、空压机房等设施。公司办公室、员工住房位于主平窿西南侧 200m 开外。

上述设施均在开采移动带范围外。

矿区东侧为崇义县罗行坳钨矿，矿界距离约 300m，井下工程未连通，开采移动带

未交叉重叠。

矿山成立了安全管理领导机构，配有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班

组设有兼职安全员，形成了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网络。

矿山配有 1 名主要负责人和 4 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 4 名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均已取得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地下开采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与管理能力考

核合格证，都在有效期范围内。

根据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文件（安矿字[2025]010 号）《关于李永安、黄成兵

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任命李永安为矿长，黄成兵为生产副矿长，邓良信为安全副

矿长，廖为红为机电副矿长，曾新民为总工程师，五职矿长均有 10 年以上工作经历，

并具有矿山相关专业大专学历。

根据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文件（安矿字[2025]11 号）《关于易国华、肖宇同

志聘用的通知》，聘任易国华为采矿工程师，袁巧刚为地质技术人员，肖宇为测量技术

人员，方天明为机电技术人员，钟飞为通风技术人员，5个技术人员均具有相应的大

专以上学历。

根据大余县洞脑矿业有限公司文件（安矿字[2026]01 号）《关于李波同志任职的

通知》，聘任李波为本矿的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评价项目

其他信息
（非涉密性描述）



附件一、评价人员



附件 2：场勘验影像资料：




